
证券代码：

002352

证券简称：鼎泰新材 � � � � � �公告编号：

2011-027

马鞍山鼎泰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辞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马鞍山鼎泰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于

2011

年

5

月

25

日收到公司董事

司徒伟廉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司徒伟廉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职务。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辞职自辞职报告送达董事会时生效，司徒伟廉先生将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

务。公司衷心感谢司徒伟廉先生在任职期间对公司发展所作出的贡献。

司徒伟廉先生的辞职未导致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公司董事会将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的

规定，尽快提名董事候选人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马鞍山鼎泰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26

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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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精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整改报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开展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有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公司字

[2007]28

号）、《关于

2009

年上市公司治理相关工作的通知》（上市部函

[2009]088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做

好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有关工作的通知》（深证上

[2007]39

号）的要求，南通精华制药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本着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原则，严格对照《公司法》、《证券法》等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

等内部规章制度，成立自查小组， 董事长作为第一负责人，认真开展公司治理专项活动，公司设立了

专门的电话、传真听取投资者和社会公众的意见和建议，并接受了江苏证监局的现场检查。根据公司

自查、社会评议及江苏证监局的检查结果，公司对治理方面尚需改进的地方进行了认真的整改，现将

整改情况报告如下：

一、公司治理专项活动期间完成的主要工作

1

、一月初，公司组织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学习相关文件精神，确定工作重点，制定计划、明

确分工。公司决定由董事会秘书牵头，负责组织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各项具体工作。专项活动划分为

培训学习、公司自查、公众评议和整改完善四个阶段。

2

、公司对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就《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中小

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进行了进一步的培训，加深对合规运作理念

的理解。

3

、二月份开始，公司按照计划展开了全面的自查，并公布了专门的电话和传真接受公众评议。根

据专项治理活动的有关要求，公司逐项进行了全面的对照和检查，并根据自查结果形成《关于加强上

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自查报告及整改计划的公告》（以下简称

"

整改计划

"

）。

2011

年

4

月

13

日，第二届

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整改计划，并于

2011

年

4

月

15

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

披露整改计划全文。

4

、公司根据自查情况和整改计划，对发现的问题和缺陷进行了改正和完善，并制定了《独立董事

年报工作制度》。

2011

年

4

月

13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该制度，并按规定进行了披

露。

5

、

2011

年

3

月

9

日

-11

日，江苏证监局对公司

"

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

"

进行了现场检查。江苏证

监局根据检查情况向公司发出了 《关于对南通精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治理状况综合评价和整改意见

的函》（苏证监函

[2011]123

号，以下简称

"

整改意见函

"

）。公司根据整改意见函结合公司实际情况进

一步规范公司治理、完善内控制度。

二、对公司自查发现的问题的整改情况

1

、公司还需进一步加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法律、法规、政策的学习，进一步提高规

范意识、诚信意识和自律意识

整改情况：公司向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介绍能够学习相关法规的专业网站，同时负责收集整

理最新的法律法规、监管信息，保证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政策环境的及时了解和深入贯

彻。公司除了定期组织相关人员学习培训外，还积极参加监管部门和交易所组织的各项法律法规、规

章制度的学习培训；与上级监管部门保持畅通联系，将外部培训与自身提高相结合。

2

、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整改情况：公司将继续严格遵照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的规定，

做好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在做好通过电话、接待来访等方式回答投资者的咨询的工作同时，公司安

排专人随时关注在公司网站投资者关系专栏和

"

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

，完善和及时更新公司网站。为

避免信息披露违规风险，公司网站内容由董事会秘书进行审核，网站上的内容必须经过信息披露合规

检查才能发布。公司还接待机构调研，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

3

、公司尚未根据相关规定制订《独立董事年报工作制度》

整改情况：公司已于

2011

年

4

月

13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独立董事年

报工作制度的议案》，并按规定进行了披露，以保证公司年度报告信息披露更加符合要求。

三、对公众评议提出的意见或建议的整改情况

在开展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中，公司和江苏证监局没有收到社会公众的评议意见或建议。

四、对江苏证监局、证券交易所提出的整改建议的整改情况

目前，公司收到江苏证监局的整改意见函，但未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整改建议。根据整改意见

函，公司在以下方面需要进行整改：

（一）公司需进一步规范三会运作

1

、整改意见函指出：目前公司存在部分董事、监事、高管未出席或列席股东大会的情形，与《股东

大会议事规则》规定不符。公司应严格对照三会议事规则，进一步加强三会运作的规范性。

整改情况：公司将严格按照三会议事规则，要求全体董事、监事、高管出席或列席股东大会，规范

三会的运作。

（二）进一步建立健全相关内控制度

1

、整改意见函指出：公司尚未制定《审计委员会年报工作规程》和《独立董事年报工作制度》，与中

国证监会公告［

2008

］

48

号不符合，公司应尽快制定相关内控制度。

整改情况：根据整改意见，公司已于

2011

年

4

月

13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 《独立董事年报工作制度》 并实施， 具体内容见

2011

年

4

月

15

日巨潮资讯网站（

www.cninfo.com.

cn)

，于

2011

年

5

月

23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审计委员会年报工作规程》并实施，具

体内容见

2011

年

5

月

25

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

、整改意见函指出：公司目前已制定《信息披露管理制度》，但未能完全包括中国证监会《信息披

露管理办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的内容，且未明确规定

"

未公开信息的保密措施，内幕信息知情人的范围

和保密责任

"

，此外对定期报告编制、审议、披露的相关条款未做明确规定，对重大事件的报告、传递、

审核和披露的程序规定需要进一步细化。公司应严格对照《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时完善相关制度，

并注意相关信息披露程序运作留痕。

整改情况：根据整改意见，公司于

2011

年

5

月

23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修

订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议案》，对信息披露管理制度进行了修订和完善并实施，修订后的信息披露管

理制度具体内容见

2011

年

5

月

25

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3

、整改意见函指出：公司目前已制定《内幕知情人管理制度》，但其中对重大事件的报告、传递等

方面未做出明确规定，且相关运作程序未留痕，公司须结合《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予以完善。

整改情况：根据整改意见，公司在

2011

年

5

月

23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修订后的

《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第四十七条对公司重大事件的报告、传递、审核、披露程序进行了明确规定，修订

后的《内幕知情人管理制度》具体内容见

2011

年

5

月

25

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三）进一步加强相关制度的执行

公司信息披露制度执行情况需加强。自上市后，公司发生过

1

次信息披露打

"

补丁

"

情况，公司须

在信息披露中加强管理，防范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整改情况：公司在今后的信息披露过程中，严格按照《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要求，加强信息披露

的管理和审核，杜绝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

（四）其他要求

1

、公司对经理层的问责机制散见于公司各项制度中，未形成专门的制度。建议公司应制定《内部

问责制度》，明确管理人员责权。

整改情况：公司于

2011

年

5

月

23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内部问责制度》并实施，具体内容见

2011

年

5

月

25

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

、进一步规范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建议公司通过进一步完善公司网站等方式，增加与投资者沟

通渠道，并规范投资者接待工作，防范信息披露违规风险。

整改情况：公司已对公司网站进行了审查，公司网站上相关信息在披露之前都得到董事会秘书批

准。公司能及时回复深交所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上的相关提问，公司今后还将采取集中接待

投资者来访等活动，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并防范信息披露违规风险。

3

、公司在《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中，应明确董事会秘书的权利，进一步切实保障董事会秘书的知

情权和信息披露建议权。

整改情况：公司于

2011

年

5

月

23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修订后的《董事

会秘书工作细则》并实施，具体内容见

2011

年

5

月

25

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4

、公司在召开股东大会时，尚未采用网络投票形式。建议公司在今后的工作中注意运用，切实保

障中小股东话语权，进一步提高公司治理水平。

整改情况：公司将根据《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规范要求，在召开股东大会时，结

合实际情况，积极采用网络投票方式，为中小股东提供话语权。

五、公司治理专项活动对促进公司规范运作，提高公司质量所起的作用及效果

通过开展此次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公司发现了过去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和不足，经过自查

和江苏证监局的检查，公司对各项制度进行了完善，对发现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整改，健全了公司内

控体系，使公司治理水平的规范化程度得到了提高。公司深知作为公众公司的责任和使命，并将严格

按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要求，不断完善公司治理体系，

进一步提高公司的治理水平。

南通精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２２

证券简称：昆明制药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１４

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十五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８

日以书面和电子邮件形式向董事会全

体董事发出了公司六届十五次董事会议的通知和材料，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４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由公

司何勤董事长召集并主持，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９

人，实际参加表决

９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会议以记名方式投票表决，审议通过以下决议：

１

、审议关于回购股份授予明细的议案

公司已根据 《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

股票回购管理办法》等文件相关规定完成回购股份合计

２７０

，

５１３

股，根据《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要求，将回购股份按比例授予股权激励对象，具体如下：

姓名 职务

获授限制性股票数量占授

予限制性股票数量总额的

比例（

％

）

实际授予股份数（单

位：股）

占总股本比例

何勤 董事长

４０．００％ １０８

，

２０５ ０．０３４４％

袁平东 总裁

２０．００％ ５４

，

１０３ ０．０１７２％

徐朝能

副总裁

兼董事会秘书

１５．００％ ４０

，

５７７ ０．０１２９％

董少瑜 副总裁

１５．００％ ４０

，

５７７ ０．０１２９％

熊建民 党委书记

１０．００％ ２７

，

０５１ ０．００８６％

合计

１００．００％ ２７０

，

５１３ ０．０８６１％

同意：

８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涉及何勤董事长个人，本人回避表决。

２

、审议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回购管理办法修改的议案

《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回购管理办法》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３

日由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批准实施。根据实际执行情况，为准确计量公司的成本费用，将第十五条

２．３

款修改为：

第十五条

２．３

款：“专务部门根据董事会确认的价格，在实施正式回购前二个工作日预通知：公司财务

部和激励对象可分别缴纳根据《激励计划》第五章关于购股基金调整的相关规定需补提金额的

１１０％

；

（说明：公司财务部和激励对象分别按补提金额多缴纳的

１０％

，可作为实际实施回购日，回购价格与授

予价格小幅市场价格差异（或有）的补充备用金，待完成以非交易性过户至满足个人绩效考核合格的激励对

象后，分别按余额的

５０％

返还公司冲减当期管理费用和激励对象。）

同意：

８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涉及何勤董事长个人，本人回避表决。

３

、审议关于《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管理办法》的议案

全文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同意：

９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４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２２

证券简称：昆明制药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１５

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八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８

日以书面和电子邮件形式向全体监事

发出了公司六届八次监事会议的通知和材料，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４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由公司屠国良

监事召集并主持，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

６

人，实际参加表决

６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一致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关于对股权激励对象权益授予的议案

同意：

６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监事会对权益授予的审核意见：

公司监事会根据 《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回购管理办法》等相关文件的规定，提出如

下书面审核意见，与会监事一致认为：

１

、公司本次股份回购程序及权益授予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和《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回购管理办法》的各项规定；

２

、本次权益授予对象获授权益数量符合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３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

准实施的《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３

、在公司监事会提出本意见之前，我们没有发现参与股份回购及权益授予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

为。

特此公告

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４

日

证券简称： 中珠控股 证券代码：

600568

编号：

2011-008

号

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

2011

年

5

月

25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

应收董事表决票

9

张，实收董事表决票

9

张，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全体董事认真审

议，通过以下决议：

1

、审议通过《关于增加经营范围及进行矿业投资的议案》；

为进一步提高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下简称

"

公司

"

）持续发展潜力，更好的回报全体投资者，根据公

司业务发展的需要，经公司研究决定，在目前所涉及的房地产和医药两大行业情况下，公司拟增加经营范

围，进行矿产资源的投资、开采等业务。包括但不限于：黄金矿产勘查、开发（采、选、冶）；有色金属（含稀有稀

土金属）矿采选、贵金属矿采选；有色金属（含稀有稀土金属）冶炼、贵金属冶炼；有色金属合金制造、有色金

属压延加工，有色金属产品的收购、加工和销售。

提请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层在公司章程规定的范围内全权办理矿产资源业务的相关事宜，公司会根据

该投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表决结果：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2

、审议通过《关于制定董事会秘书管理办法的议案》；

为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的选任、履职、培训和考核工作，公司特制定本管理办法。《中珠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管理办法》详见上海证券交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表决结果：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特此公告。

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二十六日

股票简称：浦发银行 股票代码：

600000

编号：临

2011-010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讯表决）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

2011

年

5

月

25

日以通讯表决

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19

人，实际表决董事

19

人，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会议经过表决，通过以下决议：

1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1-2014

年浦发村镇银行发展计划》

同意：

19

票 弃权：

0

票 反对：

0

票

2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新增投资浦发村镇银行的议案》

同意：

19

票 弃权：

0

票 反对：

0

票

特此公告。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二十五日

股票简称：浦发银行 股票代码：

600000

编号：临

2011-011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讯表决）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2011

年

5

月

25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

9

名，实际表决监事

9

名，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经过表决，一致通过：

1

、公司关于

2011-2014

年浦发村镇银行发展计划

同意：

9

票 弃权：

0

票 反对：

0

票

2

、公司关于新增投资浦发村镇银行的议案

同意：

9

票 弃权：

0

票 反对：

0

票

特此公告。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600027

证券简称：华电国际 公告编号：

2011-014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投资的华电莱州金城风电场一期

48

兆瓦风电工程项

目于近期获得核准。该项目总投资不超过人民币

4.60

亿元。

另外，本公司下属的华电宁夏宁东风电有限公司合计

99

兆瓦风电工程项目也于近期获得核准。项目合

计总投资不超过人民币

9.60

亿元。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于

2011

年累计已有

196

兆瓦风电机组获得核准，

133.5

兆瓦风电机组投产。截至

本公告日，本公司累计投产风电机组

676.5

兆瓦。风电机组的陆续投产，将有利于本公司装机结构的优化，并

预期为本公司带来良好的收益。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5

月

25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７２７

证券简称：上海电气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１６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５

日上午

９

：

００

在中国上海市延安西路

２０００

号虹桥宾馆

２

楼嘉庆堂以现场会议形式召开。会议由公司

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徐建国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会议采取现场投票的

表决方式。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２

、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或其授权代理人）共

４７

名，代表股份数

１０

，

０２８

，

６９７

，

０３９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７８．２０４８％

（其中

Ａ

股股东

４５

名，持有

８

，

９６８

，

１８０

，

４６４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６９．９３４８％

；

Ｈ

股

股东

２

名，持有

１

，

０６０

，

５１６

，

５７５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８．２７００％

）。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事项第

１－１１

项为普通决议案，需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授权代理人）所持表

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方为通过； 本次会议审议事项第

１２

项为特别决议案， 需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包括股东授权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为通过。本次会议表决结果如下：

（一）关于选举徐子瑛女士为公司执行董事的议案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１０

，

０２８

，

６９７

，

０３９ １０

，

０００

，

６１２

，

１９７ ２８

，

０５６

，

６１４ ２８

，

２２８ ９９．７２００％

（二）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１０

，

０２８

，

６１３

，

０３９ １０

，

０２８

，

５９６

，

３５０ ３７３ １６

，

３１６ ９９．９９９８％

（三）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报告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１０

，

０２８

，

６１３

，

０３９ １０

，

０２８

，

５８４

，

４３８ ３７３ ２８

，

２２８ ９９．９９９７％

（四）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报告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１０

，

０２８

，

６１３

，

０３９ １０

，

０２８

，

５８４

，

４３８ ３７３ ２８

，

２２８ ９９．９９９７％

（五）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１０

，

０２８

，

６１３

，

０３９ １０

，

０２８

，

５８４

，

４３８ ３７３ ２８

，

２２８ ９９．９９９７％

（六）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１０

，

０２８

，

６９７

，

０３９ ９

，

９７１

，

７９０

，

７７１ ５６

，

８７８

，

０４０ ２８

，

２２８ ９９．４３２６％

（七）关于续聘安永会计师事务所进行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的议案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１０

，

０２８

，

６９７

，

０３９ １０

，

０２８

，

６４５

，

６８２ ２３

，

１２９ ２８

，

２２８ ９９．９９９５％

（八）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确认

２０１０

年度公司董事、监事薪酬及批准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董事、监

事薪酬额度的议案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１０

，

０２７

，

２４１

，

０３９ １０

，

０１４

，

２５１

，

６３８ １２

，

９２８

，

３７３ ６１

，

０２８ ９９．８７０５％

（九）关于投保董监事及高管责任保险的议案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１０

，

０１７

，

４０５

，

０３７ １０

，

０１７

，

３２４

，

９８０ ４４

，

８２９ ３５

，

２２８ ９９．９９９２％

（十）关于

２０１１

年公司对外担保的议案

１

、公司为上海电器进出口有限公司提供

６

，

３００

万元的担保额度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９

，

９８１

，

１５１

，

２２７ ９

，

１１３

，

０４３

，

８１０ ８６８

，

０５１

，

２１４ ５６

，

２０３ ９１．３０２５％

２

、公司为上海继电器有限公司提供

１

，

０００

万元的担保额度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９

，

９８１

，

１５１

，

２２７ ９

，

１１３

，

０４３

，

８１０ ８６８

，

０５１

，

２１４ ５６

，

２０３ ９１．３０２５％

３

、上海电气风电设备有限公司为上海电气风电设备东台有限公司提供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的担保额度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９

，

９８１

，

１５１

，

２２７ ９

，

１１３

，

０６２

，

７２２ ８６８

，

０５１

，

２１４ ３７

，

２９１ ９１．３０２７％

４

、上海电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总金额为

４２

，

０００

万元的保函及电子银行承兑汇票担保额度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２

，

５７２

，

０６２

，

７２９ １

，

６８２

，

８７７

，

３７３ ８８９

，

１３６

，

１５３ ４９

，

２０３ ６５．４２９１％

根据公司股票上市地上市规则，本议案为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须回避表决。

（十一）关于调整与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

年度关于贷款及贴现持续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２

，

５７２

，

９１６

，

５４１ １

，

９９２

，

３１１

，

８０５ ５８０

，

５７６

，

７３３ ２８

，

００３ ７７．４３４０％

根据公司股票上市地上市规则，本议案为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须回避表决。

（十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发行、配发及处理公司不超过已发行

Ａ

股及

Ｈ

股各自总面值的

２０％

股份的议案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１０

，

０２８

，

６９７

，

０３９ ９

，

１５４

，

０５５

，

０４７ ８７４

，

６０９

，

３８９ ３２

，

６０３ ９１．２７８６％

三、律师见证情况

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倪俊骥律师、余蕾律师见证了本次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会

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数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出具的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Ｏ

一一年五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４４

证券简称：巨星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８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０

日以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５

日在杭州市江干区九环路

３５

号公司四楼会议室以

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名，实际出席董事

９

名，公司全体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

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仇建平主持，经全体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书面投票表决方式表决通过了以下

决议：

一、审议通过《

２０１１

年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自查报告和整改计划》；

《

２０１１

年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自查报告和整改计划》及《巨星科技“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自查

事项》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表决结果：赞成票为

９

票，反对票为

０

票，弃权票为

０

票。

特此公告。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五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４４

证券简称：巨星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９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自查报告和整改计划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证监公司字〔

２００７

〕

２８

号《关于开展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

有关事项的通知》 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浙证监上市字〔

２０１１

〕

７８

号《关于在新上市公司

中开展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通知》精神，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成立了以董事长为

组长的领导小组，制定了专项方案。公司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对照中国证劵监督管理委员会“加强公司治

理专项活动”自查事项，对公司治理进行了认真自查，现将自查情况和整改计划汇报如下：

一、特别提示：公司治理方面存在的有待改进的问题

（一）公司部分相关制度还需要根据最新的要求进行修改，并严格执行。

（二）公司需新设提名委员会，明确具体组成人员，制定相关的工作细则。

二、公司治理概况

公司自成立以来，非常重视公司治理结构建设。按照证监会的要求，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公司严格对

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 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以及本公司《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

事规则》等内部规章制度，对公司治理情况进行了自查。

（一）公司治理基本情况

公司依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的特殊规定的要求，建立了完善的

治理结构并规范运作，实际运作中没有违反相关规定或与相关规定不一致的情况。

（二）股东状况

公司能确保所有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享有平等地位，确保所有股东能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利；公司控股

股东依法行使出资人权利，公司完全独立于控股股东。

（三）公司规范运作的基本情况

公司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职责清晰，有明确的议事规则，并能够得到切实的执行。公司“三会”的召

集、召开及表决程序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均及时进行了信息披露。在公

司管理层内部，已制定明确的工作细则。全体高管人员均能在其职责范围内，忠实履行职务，勤勉尽责，维护

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四）公司独立性情况

公司在业务、资产、人员、财务及内部组织机构等各方面均保持良好的独立性，与控股股东完全独立，不

存在控股股东控制公司的情况；公司与控股股东或其控股的关联单位也不存在同业竞争。

三、公司治理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由于公司上市时间较短，相关经验不足，在公司治理方面还需提高规范意识，不断加强公司规范治理水

平，努力成为一个投资者和社会公众都认同的治理水平良好的上市公司。通过本次自查，公司在以下几个方

面还需进一步加强：

（一）公司部分相关制度还需要根据最新的要求进行检查修改，并严格执行。

（二）公司董事会下属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等三个专门委员会目前正常履行职

能，但公司仍需新设提名委员会，明确具体组成人员，制定相关的工作细则。

四、整改措施、整改时间及责任人

针对查找出的问题，在近期的工作中，主要做好以下的整改工作：

序号 问题 整改措施 整改时间 负责人

１

修订公司相关制度

依据相关规定检查和修

订公司相关制度和规

定。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董事长

２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建设 新设提名委员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董事长

以上为公司关于公司治理的自查情况汇报及近期整改意见， 希望监管部门和广大投资者对公司治理

工作进行监督指正。 欢迎监管部门和广大投资者对我公司治理情况进行分析评议并提出整改建议。为进一

步提高公司质量，广泛收集投资者和社会公众对本公司治理情况的评议，公司设立了专门的电话和网络平

台听取投资者和社会公众的意见和建议， 广大投资者和社会公众亦可通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

证监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电子邮箱，发表自己的意见并提出良好建议。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五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0931

证券简称：中关村 公告编号：

2011-033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

本公司

"

）控股子公司北京中关村开发建设股

份有限公司（简称：

"

中关村建设

"

，本公司持有其

37,600

万元股份，占其总股本的

94%

。）于

2011

年

5

月

23

日收到北京市朝阳区双桥人民法院民事传票，及定州市国安城建工程有限公司（简称：

"

定州国

安

"

）的《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定州国安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将中关村建设起诉。目前本案尚未

审理。

二、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原告：定州市国安城建工程有限公司

被告：北京中关村开发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据定州国安《民事起诉书》诉称：

2004

年

2

月开始，就京棉一厂

1#

楼和

4#

楼结构及初装工程，原

告与被告签订了相关建设工程分包合同，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履行了合同义务。

2007

年

8

月

27

日、

8

月

30

日，就被告应当向原告支付分包工程款结算事宜，双方签订了三份《工程结算审核单》，确认被

告应当向原告支付工程款

28,565,711

元。同时原告诉称被告仅陆续向原告支付了工程款

20

，

742

，

410

元，尚有

7,823

，

301

元始终未予支付，虽经原告多次催要，始终未果。

定州国安诉讼请求为：

1

、判令被告支付尚欠工程款

7,823,301

元；

2

、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该案情本司曾于

2010

年

12

月

23

日公告。（公告编号

2010-069

号）。

2011

年

5

月

23

日中关村建设收到北京市朝阳区双桥人民法院送达《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将诉

讼请求第一项变更为：判令被告支付尚欠工程款人民币

17,606,881

元。

三、判决或裁定情况

本案将于

2011

年

6

月

8

日开庭审理，目前尚无裁定或判决。

四、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除本次公告外，无应披露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五、对本公司影响

本公司正收集相关证据材料，积极应诉，因尚未审理，暂无法判断对本公司的影响。公司将对案件

进展情况及时履行披露义务。

六、备查文件

1

、《民事起诉书》；

2

、《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

3

、北京市朝阳区双桥人民法院民事传票。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一年五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0027

证券简称：深圳能源 公告编号：

2011-026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1

年

5

月

25

日上午九时

2

、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

2068

号华能大厦

35

楼会议室

3

、召开方式：与会股东（股东代表）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有关议案

4

、召集人：董事会

5

、主持人：高自民董事长

6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股东（代理人）

13

人、代表股份

1,638,248,321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74.3815％

。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提案的表决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1

、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1,638,248,32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通过。

2

、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1,638,248,32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通过。

3

、

2010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1,638,248,32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通过。

4

、

2010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1,638,248,32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通过。

5

、关于

2010

年度财务报告及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以公司

2010

年末总股本

2,202,495,332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现金人民币

1.00

元（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

220,249,533.20

元，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分配，同时以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每

10

股转增

2

股。

表决情况：同意

1,638,248,32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通过。

6

、关于

2010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638,248,32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通过。

7

、关于预计

201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33,185,25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96.53％

；反对

1,192,718

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3.47％

；弃权

0

股。根据有关规定，因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深圳市能源

集团有限公司、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对本项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8

、关于惠州深能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定向增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34,377,96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根

据有关规定，因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深圳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对本项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9

、关于转让能源物流公司股权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34,377,96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根

据有关规定，因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深圳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对本项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集团（深圳）事务所

2

、律师姓名：张敬前、丁明明

3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股东大会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项，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

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五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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